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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汕尾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药机构分级

管理实施细则》的起草说明

为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药机构的考核评价机制，规范定

点医药机构医疗服务行为，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合理使用基本医

疗保险基金，维护参保人医疗保障权益。根据国家、省有关文件

精神，结合我市实际，我局起草了《汕尾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

药机构分级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

细则》”)。根据《广东省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有关

要求，现就文件制定有关事宜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2010 年 1 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关于实行基本医

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分级管理的意见》（人社厅发〔2010〕9号）

提出，建立分级管理的目标是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对医疗服务的监

督评价体系，形成对定点医疗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定点医疗机

构分级管理是对定点医疗机构按不同类别和级别分别确定评价

内容和指标，将定点医疗机构分为 4 个等级（AAA级、AA级、

A级、无级别）并实施相应的管理措施，主要内容包括就医管理、

医疗服务质量管理、医疗费用结算管理等方面。2020年 12月国

家医保局颁布了《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国家

医疗保障局令第 2号），提出“自 2021年 2月起，全国范围内

医疗机构保障定点管理应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遵循保障基本、

公平公正、权责明晰、动态平衡的原则，加强医保精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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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5 月，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印发了《广东省医疗机构医疗

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广东省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

行办法》，要求“要加强和规范医疗机构、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

点管理，提高医疗保障基金使用效率，更好地保障广大参保人员

权益”。我局根据有关文件精神和要求，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

定本《实施细则》。

二、主要政策依据

（一）《关于实行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分级管理的意

见》（人社厅发〔2010〕9号）；

（二）《广东省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分级管理实施办

法（试行）》（粤人社函〔2011〕4282号）；

（三）《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医疗

保障局令第 2号）；

（四）《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医疗

保障局令第 3号）；

（五）《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医疗机构医疗保

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粤医保规〔2021〕1号）；

（六）《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广东省零售药店医疗保

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粤医保规〔2021〕2号）。

三、主要内容说明

（一）主要内容概述

《实施细则》总共分为九个部分，包括正文六个章节和三个

附件。具体为：正文第一章节是总则，包括制定依据、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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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则、工作安排、评定等级、职责分工等 6个内容；第二章

节是评审内容和标准，包括评价指标、评价依据、评分设置等 3

个内容；第三章节是评审组织和程序，包括评定程序、考评工作、

评分标准、结果公示、社会公布等 5个内容；第四章节是分级管

理，包括医疗机构等级管理和应用、零售药店等级管理和应用等

2个内容；第五章节是监督管理，包括监督管理、动态管理、管

理要求等 3个内容；第六章是附则，包括解释主体、实施时间等

2个内容；三个附件具体为《汕尾市定点医药机构分级管理评级

申请表》《汕尾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评价指标表》《汕

尾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评价指标表》。

（二）需要说明情况

1.总则方面：一是本《实施细则》适用范围，是指本市行政

区域内已签订服务协议管理的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二

是定点医药机构分级管理的等级评定包括年度综合考评和不定

期专项考评，年度综合考评是指医保经办部门每个自然年度对定

点医疗机构履行服务协议情况进行的综合考评，不定期专项考评

是指医疗保障部门在医疗保险服务协议期内根据国家、省关于医

保、医改重点工作任务和本《实施细则》规定，依据定点医药机

构申请，适时组织对定点医药机构进行专项考评；三是明确了等

级管理评审原则每年开展一次，评价等级分为：AAA级、AA级、

A级和无级别四个等级；四是明确了分级管理由市医保行政部门

负责制定评审实施细则，市医保经办机构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各

县（市、区）医保经办部门配合，采取现场考评、满意度测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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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的方式实现考核评价。

2.评审内容和标准方面：一是明确评审的主要内容是定点医

药机构落实医疗保险政策法规及履行医疗保险服务协议情况，按

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分别设定评审内容和评分标准，其中定

点医疗机构总分设置 800 分，分别设置基础管理（100 分）、信

息系统管理（100分）、医疗服务管理（100分）、医疗质量管理

（300分）、医保目录管理（100分）和满意度调查（100分），并

将具体内容和评分标准作为附件；定点零售药店总分设置 800分，

分别设置基础管理（210分）、信息系统管理（110分）、经营服

务管理（160分）、服务协议履行（200分）和满意度调查等（120

分），并将具体内容和评分标准作为附件；二是明确等级分数标

准，其中AAA级指综合考评得分 751分（含）以上、AA级指综

合考评得分 651分（含）至 750分、A级指综合考评得分 501分

（含）至 650分、无级别指综合考评得分 500分以下。

3.评审组织与程序方面：一是明确分级管理等级评定由医保

经办机构原则上每年组织一次集中评定或由定点医药机构主动

提出评级申请，年度内医药机构仅参与一次评定；二是明确评级

程序，由医药机构填写《等级评定申请表》，经县（市、区）医

保行政部门审核出具意见后报市医保经办机构；三是医保经办机

构根据考评工作需要，可组成考评工作组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

考评工作；四是明确量化评价指标、现场考评、满意度测评的考

评内容和方法；五是明确市医保经办机构依据综合考评得分初步

评定各定点医药机构相应等级结果，并将等级结果及分值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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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 7个工作日，定点医药机构如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内申请复核，

由市医保经办机构组织复核小组复核，仍有异议的医药机构可向

市医保行政部门申请最终裁定。

4.分级管理方面：一是明确定点医疗机构分级管理在服务质

量保证金、定点协议监管、结算系数加成和评定结果应用的内容；

二是明确定点零售药店分级管理在定点协议监管、协议续签期限

和评定结果应用的内容。

5.监督管理方面：一是明确市医保部门对定点医药机构分级

管理实行监督管理，定点医药机构违反协议管理规定的，可视情

节轻重分别给予限期整改、通报批评、降低级别、取消级别等处

理；违反医疗保险规定的，按照基金监督管理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二是明确等级考评实行动态管理，包括年度考评等于等级标准的

降低等级、下一年度无申报分级管理评定的自然降低一个等级、

被查实存在违规问题受到通报处理的，降低一个评定等级、受

到暂停服务协议处理的，降低至无级别以及因违规被降低至无级

别的，下一个评定周期原则上仍按无级别进行管理，同时明确被

降低级别的定点医药机构原则上两年内不可恢复原级别。

（三）实施时间方面

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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